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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6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州市台江区江滨中大道398号兴业银行大厦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22
14,246,494,140

67.318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家进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对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其中独立董事出席5人，履行相应职责；
2、董事会秘书夏维淳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221,788,115
比例（%）

99.8266

反对

票数

21,509,769
比例（%）

0.1510

弃权

票数

3,196,256
比例（%）

0.0224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222,120,839
比例（%）

99.8289

反对

票数

21,337,445
比例（%）

0.1498

弃权

票数

3,035,856
比例（%）

0.0213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217,338,256
比例（%）

99.7953

反对

票数

25,852,198
比例（%）

0.1815

弃权

票数

3,303,686
比例（%）

0.0232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222,351,530
比例（%）

99.8305

反对

票数

22,493,927
比例（%）

0.1579

弃权

票数

1,648,683
比例（%）

0.0116
5、议案名称：2026年度中期利润分配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228,159,690
比例（%）

99.8713

反对

票数

16,620,067
比例（%）

0.1167

弃权

票数

1,714,383
比例（%）

0.0120
6、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210,865,921
比例（%）

99.7499

反对

票数

29,093,326
比例（%）

0.2042

弃权

票数

6,534,893
比例（%）

0.0459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204,261,981
比例（%）

99.7036

反对

票数

32,781,684
比例（%）

0.2301

弃权

票数

9,450,475
比例（%）

0.0663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4,622,144,825

6,894,021,787

2,706,184,918

385,576,635

2,320,608,283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1158

98.9646

99.1409

反对

票数

0

0

22,493,927

3,446,127

19,047,800

比例（%）

0.0000

0.0000

0.8239

0.8845

0.8138

弃权

票数

0

0

1,648,683

587,883

1,060,800

比例（%）

0.0000

0.0000

0.0604

0.1509

0.0453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7

议案名称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2026 年度中期利润分
配计划

关于聘请 2026 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179,342,812

5,185,150,972

5,161,253,263

比例（%）

99.5360

99.6477

99.1884

反对

票数

22,493,927

16,620,067

32,781,684

比例（%）

0.4323

0.3194

0.6300

弃权

票数

1,648,683

1,714,383

9,450,475

比例（%）

0.0317

0.0329

0.181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耿晨、冯璐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26-025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6年5月25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等材料已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
应当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各位董事以书面及传真方式提交了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货币形式对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2.45亿元，涉

及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2.45亿元。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刊登的《中国电力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告》。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丁焰章、王小军、姚焕、王成海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

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人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669 证券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2026-027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7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7日 15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电建科技创新产业园A座806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7日
至2026年6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26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提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决策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10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0因相关董事回避表决，直接提

交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11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4月24日、2026年5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特别决议议案：无。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8、10。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四）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五）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公司另行刊登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六）除审议上述11项议案外，本次股东会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无需表决。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
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
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
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669

股票简称
中国电建

股权登记日
2026/6/11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法：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除了出示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股票账户
卡外，另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
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二）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
权委托书。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到
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2026年6月16日）。

（三）登记时间：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9:00-11:30及14:00-17:00。
（四）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玲珑巷路1号院1号楼中电建科技创新产业园A座12层董事会办

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玲珑巷路1号院1号楼中电建科技创新产业园A座12层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100037
联系电话：010-88985570

传真：010-88985571
（二）本次股东会预计不会超过1个工作日，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往返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26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提请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决策发行债务融
资工具的议案

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制定《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26-026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2.45亿元人民币，未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

化，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涉及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雄安建发公司”）49%的股权，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集团”）持有雄安建发
公司51%的股权。公司和电建集团拟按照持股比例对雄安建发公司增资5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
货币形式对雄安建发公司增资2.45亿元人民币、电建集团以货币形式对雄安建发公司增资2.55亿元
人民币。

电建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公司与电建集团共同对雄安建发公司进行
增资，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提供财务资助、委托理财之外的

关联交易（不包括日常关联交易）共计 8笔，关联交易金额合计约为 12.61亿元人民币，未达到公司
2025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因此，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截至本公告日，电建集团直接持有公司9,138,371,91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3.05%，为公司控

股股东，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电建集团成立于2011年9月28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7178306183，注册地和主要

办公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玲珑巷路 1号院 1号楼 9层，法定代表人为丁焰章，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
186,339.01万元，出资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电建集团的
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电建集团的主营业务：勘测设计咨询，国内电力工程承包，国内水利水电工程承包，国内基础设
施工程，电力、水利、水务及其他资源投资开发，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装备制造与租赁，国际经营和投
资等。

2、电建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亿元 人民币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16,589.65
3,447.94
2025年度
7,320.90
109.11

2026年3月31日
16,985.36
3,458.41

2026年1-3月
1,567.98
24.11

以上2025年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6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标的公司雄安建发公司增资，其中：公司以货币形式对雄

安建发公司增资2.45亿元人民币、电建集团以货币形式对雄安建发公司增资2.55亿元人民币。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成立于2020年12月2日，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河北省雄安新

区容城县容东双文街188号15层1501（自主申报），法定代表人为王海波，注册资本为35.5亿元人民
币，股权结构为：电建集团持股51%、公司持股49%，经营范围为“电力工程施工。工程设计活动；工
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信息系统集成；软件开发；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运行维护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 亿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139.40
30.09

2025年度

8.97
-0.95

2026年3月31日

140.16
29.32

2026年1-3月

0.17
-0.77

以上2025年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6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3、标的公司最近12个月内的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情况
2025年7月，公司向电建集团转让标的公司51%股权。根据具备证券服务业务资格的北京华源

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中电
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京）华源龙泰（2025）（评）
字第0099号），标的公司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356,299.38万元
人民币，评估值324,236.61万元人民币，评估减值32,062.77万元人民币，减值率9.00%。较合并口径
下的账面价值310,409.24万元人民币，评估增值13,827.37万元人民币，增值率4.45%。该资产评估结
果已经完成国资备案。根据资产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一致，该次股权转让对价为165,360.67万元
人民币。

除上述情况外，雄安建发公司最近12个月内不存在其他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电建集团对雄安建发公司增资，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

重大影响，符合公司的利益以及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向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成员9人，实到董事9人，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召开了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向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三）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亦无需取得有关政府部门批准。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公告编号：临2026-042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7年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额度的
进展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中国中冶”）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定2027年日常关联交易/持续性关连
交易年度限额的议案》，同意预计相关额度上限并签署相关协议，并在按相关规定将议案提交香港联

交所事前审核后，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详见本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披露的《中国中冶关于日常
关联交易2025年度执行情况、2027年度额度预计及签署协议的公告》）。现就公告中本公司拟签署
的关联交易协议签署进展披露如下：

2026年5月26日，本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综合原料、产品和服务互供协议》，如获
股东会批准，协议有效期自2027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

除上述关联交易进展外，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披露的《中国中冶关于日常关联交易2025年度
执行情况、2027年度额度预计及签署协议的公告》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2026－01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6年 5月 19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26年5月26日以书面审议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2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2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股东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授权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公司2025年度资产负债管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公司2025年度偿付能力压力测试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1666 证券简称：平煤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7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6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民主路2号平安大厦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7
1,216,971,835

49.28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焦振营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列席15人；
2、董事会秘书刘金祥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韩群亮先生、杨国和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4,344,676
比例（%）

99.7841

反对

票数

2,125,359
比例（%）

0.1746

弃权

票数

501,800
比例（%）

0.0413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4,116,499
比例（%）

99.7653

反对

票数

2,459,836
比例（%）

0.2021

弃权

票数

395,500
比例（%）

0.0326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4,335,676
比例（%）

99.7833

反对

票数

2,123,839
比例（%）

0.1745

弃权

票数

512,320
比例（%）

0.0422
4、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开展境内外融资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4,091,696
比例（%）

99.7633

反对

票数

2,291,639
比例（%）

0.1883

弃权

票数

588,500
比例（%）

0.0484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4,111,796
比例（%）

99.7649

反对

票数

2,381,339
比例（%）

0.1956

弃权

票数

478,700
比例（%）

0.039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与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3,983,076
比例（%）

99.7544

反对

票数

2,440,439
比例（%）

0.2005

弃权

票数

548,320
比例（%）

0.0451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09,363,230
比例（%）

99.3747

反对

票数

7,029,885
比例（%）

0.5776

弃权

票数

578,720
比例（%）

0.047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控制与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458,038
比例（%）

87.3875

反对

票数

13,648,351
比例（%）

12.1137

弃权

票数

561,900
比例（%）

0.4988
9、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拟变更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932,153
比例（%）

97.5715

反对

票数

2,140,636
比例（%）

1.8999

弃权

票数

595,500
比例（%）

0.528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
要）

关于授权公司开展境内外
融资业务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
酬确认与 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控制与
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控股股东拟变更同业
竞争承诺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2,240,327
112,012,150
112,231,327

111,987,347

112,007,447

111,878,727

107,258,881

98,458,038

109,932,153

比例（%）

97.7128
97.5142
97.7050

97.4926

97.5101

97.3980

93.3761

87.3875

97.5715

反对

票数

2,125,359
2,459,836
2,123,839

2,291,639

2,381,339

2,440,439

7,029,885

13,648,351

2,140,636

比例（%）

1.8502
2.1414
1.8489

1.9950

2.0731

2.1245

6.1199

12.1137

1.8999

弃权

票数

501,800
395,500
512,320

588,500

478,700

548,320

578,720

561,900

595,500

比例（%）

0.4370
0.3444
0.4461

0.5124

0.4168

0.4775

0.5040

0.4988

0.528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卢钢、刘天意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1238 证券简称：浙江正特 公告编号：2026-019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20日召开

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具体方案如下：以实施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4股。若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注销、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
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

致的。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距离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0,8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10,82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55,148,00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6年 6月 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份于2026年6月3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
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3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384
08*****407
03*****248
03*****958
03*****996

股东名称

临海市正特投资有限公司

临海市正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永辉

陈华君

侯小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5日至登记日：2026年6月2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6年6月3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7,152,950
103,667,050
110,820,000

比例

6.45%
93.55%
100.00%

本次转增数量（股）

2,861,180
41,466,820
44,328,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0,014,130
145,133,870
155,148,000

比例

6.45%
93.55%
100.00%

注：上述股本变动结构表中的数据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确认的数据为准。
八、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155,148,000股摊薄计算，202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2334元。
2、公司部分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所

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因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价
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3、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关于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
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对此，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履行审议程序，调整本激励计划的回购
价格，并履行披露义务。

九、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浙江省临海市东方大道811号
咨询联系人：汪继龙
咨询电话：0576-85953660
传真电话：0576-85962776
十、备查文件
1、《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ST岭南 公告编号：2026-052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交易类强制退市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26日收盘价为0.95元/股，公

司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3条（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
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情形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的规定，公司应当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财务类、规范类强制退市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7），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30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若公司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存在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存在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该
情形仍未消除，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连续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
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0条“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4.1条第六项情形，其
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一次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
告，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该月首次披露风险提示公告后至该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
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的规定，公司应当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可能触及的终止上市情形：

具体情形

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
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
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是否适用
（对可能触及的打勾）

√

√
√

√

一、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一）交易类强制退市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四）“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
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规定；第9.1.15条“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
市整理期。”规定，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26日收盘价为0.95元/股，低于人民币1元，公司股票存在
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财务类、规范类强制退市风险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7），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公司2025
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为-174,699.3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3,567.61万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77,618.43万元且营业收入为11,208.75万元，公司2025年度期末净资
产为-129,691.29万元。公司2025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均为负
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负值；年审会
计师对公司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的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年审会计师
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6年4月30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
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列
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
业收入低于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

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

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八）虽符合第9.3.8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十）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六）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第9.4.1条第六项情

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
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交易。”

若公司 2026年度出现上述规定所述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理性投资。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3条（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

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提示公告。”规定；第9.2.4条（一）“出现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的，应当在
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
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规定，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及交易
类退市的第一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0条“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4.1条第六项情形，
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一次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告，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该月首次披露风险提示公告后至该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
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的规定，公司应当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本次公
告为公司可能触及规范类强制退市的第一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正积极督导公司管理层努力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改善公司经营状况，增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力争早日撤销有关风险警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

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